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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對文化藝術和歷史的興趣，是葉傲冬聯繫社
區街坊的軟實力。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提到，自己愛好攝影，特別
喜歡記錄舊城風貌，有時他會向街坊分享其拍攝作品，講講社區歷史與城市
變遷，譬如談及寶靈街的手推車、「走鬼」檔，街坊對這些共同記憶很有興
趣，大家距離拉近，溝通也熱絡起來。

不知過去的事 怎麼規劃未來？
「世界上不會有兩張相是完全一樣，每張相都是記錄那一刻發生的事情，
是一種回憶，好值得去記錄。」油尖旺的寶靈街、西洋菜街一帶是他過往常
去拍攝采風的地方，除了興趣使然，這對其開展工作亦有幫助，「如果我不
知道過去發生的事，難以對未來有更好的規劃、將工作做好，所以要學習歷
史，不好的事情要避免，好的做法要參考。」
葉傲冬對文化的興趣始自學生時代，當年他選擇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文化
管理課程，取得碩士學位後加入香港文匯報做記者，其後當選區議員，仍擔
任不少與文化藝術相關的公職，並在社區舉辦文化藝術活動。
他形容，文化是社區的養分，所以未來在新界東南服務，都想將一些文化

藝術元素引入社區，特別是在將軍澳和馬鞍山，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而在挖掘在地文化、推動本地經濟方面，他在競選期間多次提到西貢的生

態旅遊，並透露已與旅遊事務專員溝通，希望下一步能推動西貢的「一壩三
海」，包括東壩以及幾個外海生態旅遊項目。
同時，他亦希望結合當區舞麒麟的非遺項目、傳統客家飲食等，再聯同一些
西貢老街坊向遊客介紹西貢的本土特色、口述歷史等，促進當區旅遊業及弘揚
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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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傲冬的攝影作品。 受訪者供圖

●葉傲冬表示，政治不是高大上的口號，而是要始終貼地，始終做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政二代」傳承理念 民生事大小不懈
葉傲冬記父囑幹實事 盼速解地區規劃難題

從區議員成長為區議會主席，再在修例風波期間經歷落選，後又通過不懈

耕耘於今年立法會新界東南地方選舉中當選的葉傲冬，從政之路起起伏伏，

卻始終謹記父親葉國忠對其殷殷囑託，「你要記住我們做區議員，最重要的

是幫街坊，千萬不要想着用公職幫自己拿名利。」在葉傲冬看來，政治不是

高大上的口號，而是要始終貼地，始終做實事。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尚未正式上任，已開

始跟進當區市民關注的議題，亦強調民生方面「小事」不小，哪怕是過馬路延時的幾秒鐘，只要能幫到街

訪，民建聯團隊就會極力爭取。他希望未來能一直踐行父親的教誨，不辜負政團、支持者的信任與期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雖然是立法會的新丁，但葉
傲冬不是政壇新手。他在過往工作中摸索出自己與政府以及
行政部門溝通的方法。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自
己會把握不同溝通機會，無論是在正式會面、非正式場合，
以及日常工作中，「多跟政府溝通，亦能讓政府更加明白市
民的想法，增進互相了解。」同時，他強調，在反映意見提
出建議前，詳細的調研工作必不可少，如提供具體的數據與
理論支持，好的建議和做法政府都容易吸納。
另一方面，政策在社區、地區中具體落實，都需要議員

向市民解說。葉傲冬形容，無論是當區議員抑或是立法會
議員，他都有一個重要角色——溝通橋樑，「政府的想
法，以及希望推動這個政策背後的原因，可以透過我們去
解說，市民對議員的信任程度會再高一些。」不單單是地

區直選議員的工作，他認為，功能界別的議員在各自業界
都要做這些解說工作，「這樣一層一層去做的話，就會好
立體，這樣的施政才會更有效。」

雙料議員各有責任
在葉傲冬看來，在「愛國者治港」下，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的定位與責任都更加清晰。「過去因為選制的問題會比較內
耗，現在大家清晰知道，立法會議員是管治團隊一部分，區議
員有一個『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角色責任。」他續說，
「譬如三隧分流等政策，地區將把社情民意給政府參考，（政
府）知道原來民意是這樣，可以再微調政策，這就是很好的良
性互動關係。」他強調，香港特區是以行政主導，而行政立法
需要良性互動，達至共同目標，做好管治工作。

「其實我小時候對政治有些抗拒，因為父親參政議政，
常常不在家，很少有時間陪我和妹妹。」葉傲冬

說，連父親亦一直以為他對政治沒有興趣，因此他當年「膽
粗粗」同父親話想試選區議員時，父親的第一反應是愕然。

「多幾秒過馬路都幫到長者」
事實上，雖然年少的他對父親因忙於政事而缺少對他和

妹妹的陪伴有些遺憾，但他亦同時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
希望像父親一樣做實事、幫到人。他在讀書時亦慢慢察覺
到自己對政治的興趣和天賦，後來在傳媒的工作崗位中積
累了與政界打交道的經驗，這些都為他日後從政打下基
礎、為他的從政夢積累了信心與能量。
28歲時，葉傲冬帶着「政二代」標籤踏上服務地區之路
成為區議員。他坦言，最初擔心別人覺得自己是「靠關
係」，所以始終堅定用實際行動踐行從政初心、為民生。
後來他蛻變成區議會主席，亦在修例風波期間經歷過落
選，但始終不變的是希望證明自己能幹事、能幹成事，亦
幹實事的信念。
在葉傲冬眼中，民生「小事」不小。「我會好着重如何

將一些社區設施作改善，或者政策上和政府商量如何便民
利民。」葉傲冬談及一些事情看似「小」，甚至小到幫一
個街坊填申請表格，又或者小到紅綠燈延長幾秒，「但事
實上，可能就是這幾秒便可以幫到一些婆婆（公公）或者
行動不便的人士過到馬路。」

候任期間跟進填海工程
他亦不會忽略「大議題」。葉傲冬雖未正式上任立法會

議員，但已開始着手展開工作。對於政府最新公布將軍澳
第137區及第132區的填海工程，他結束專訪後就馬不停蹄
與發展局和地區夥伴見面開會，「重要的是在這個工程過
程中實現更好協同配合，約見官員，正正是為了讓他們實
實在在了解地區的實際情況。」
葉傲冬亦希望盡快幫手解決困擾將軍澳居民許久的跨區

交通配套問題。他表示，現在以鐵路為骨幹的策略目標無
可厚非，但將軍澳只有一條將軍澳港鐵線，曾經試過整個
系統故障，令全個將軍澳好似變成「孤島」，而在走訪選
區期間，他亦聽到不少將軍澳街坊有關增加巴士線的訴
求，「大家見到如今有將軍澳─藍田隧道，未來有T2主幹
路及茶果嶺隧道，是否可以開多些巴士線去到新界西北，
甚至去蓮塘。」他認為，應該給居民多些不同的交通選
擇，一方面可以分流，另外亦都可以減輕如今交通系統的
負荷。他透露將就此類規劃問題與政府展開進一步溝通。
跨區參選，又成功當選，葉傲冬正履行參選時的諾言。

他運用自己多年的地區工作經驗和地區人脈，正迅速了解新

界東南選區的民生民情，甚至已經像是一位住在當區許久的老
街坊，「將軍澳買餸平的地方要數富康花園，去到景林便沒什
麼東西買，價錢又貴，尚德又是買東西選擇較少。」葉傲冬
說。

偶遇亡父同窗 冥冥中自有教誨
他希望做好自己的工作，亦希望不辜負父親的教誨和期
望。在今次參選過程中，他遇到一位長輩，「最初只知道
她是一位身體尚可但不算太好的長者街坊，見面聊過才知
道她原來是我爸爸的同班同學。」對方還分享五六十年前
與葉國忠相處的點滴，令葉傲冬深有感觸，覺得這是自己
與新界東南的緣分，彷彿是已故父親冥冥之中仍在關注他
的一言一行，督促他成為一名盡心盡責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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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建言 重在數據支持

●葉傲冬（左三）在父親葉國忠（左二）與黨友陪同下，參
加區議會油尖旺區2008年佐敦東補選。 資料圖片

●2009年，劉江華、葉傲冬及陳少棠赴旺角腐蝕液體被擲
下的現場視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昨日對個
別所謂「人權專家」就黎智英被控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及特區法庭嚴格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定罪判
決作出的不實批評，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特區政府留意到有

個別所謂『人權專家』，根本沒有尊重特區法
庭基於事實和證據就案件所作的獨立審判，拒
絕正視裁決理由羅列的各項證據，並拒絕理解
法庭的考慮和裁決理由，就肆意發動攻擊，污
衊和攻擊特區政府，及以卑劣的政治操弄，不
斷渲染黎智英應立即獲釋。他們完全是以政治
凌駕法治，顛倒是非，其干預法庭判刑的卑劣
用心昭然若揭，必須嚴厲直斥其非，以正視
聽。」
「法庭就本案頒下的裁決理由長達855頁，

完全公開供公眾查閱，巨細無遺地說明法庭對
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黎智英
和三間被告公司有罪的理由。法庭在裁決理由

中清楚表明，黎智英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
受審。法庭的定罪裁決有理有節，充分展現法
庭嚴格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裁決，不受任何干
涉，更絕無任何政治考慮。」

秉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是法治社會，一直

秉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原則。香港國安法
第五條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二條明確訂
明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當
堅持法治原則。倡議某種背景的人或組織不應
就其違法行為和活動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給予
其犯法特權，完全違反法治精神。」
發言人指出：「這些所謂人權專家又將黎智

英案的犯罪行為與言論和新聞自由混為一談，
目的是混淆視聽，污衊香港特區。事實是，黎
智英案與言論和新聞自由完全無關，各被告多
年來只是利用新聞報道為幌子，行禍國害港之

實。」
「本案公開審訊中，清楚揭示了黎智英密切

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更
多次親自勾結外國勢力，乞求對中央和香港特
區政府實施『制裁』和進行敵對行動。法庭清
楚指出，不論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或後，黎智
英的唯一意圖就是，即使要犧牲中國和香港特
區人民的利益，也要謀求中國共產黨倒台。」

港人權利獲法律保護
「任何借本案炒作詆毀香港特區法治和人權

狀況的人，都是歪曲事實、毫無誠信之徒。我
們必須強調，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均明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
人權，亦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
關規定下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包括新聞、言

論、出版等自由。但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新
聞從業員和其他人一樣都有義務遵守所有法
律。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十九條、《歐洲人權公約》以及相關判例確立
的原則，傳媒及新聞從業員在發布言論、資訊
和文章時，必須遵守和履行『特別責任和義
務』，包括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新聞工
作者必須按『負責任新聞作業』原則真誠地行
事，以準確事實為基礎，並提供準確可靠的資
訊，方可獲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障。」
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全

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及香港特區其他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
律，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
和自由，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特
區政府促請有關所謂人權專家認清事實，停止
作出任何毫無根據的批評。」

「人權專家」不實批評黎智英案判決 特區政府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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